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以节约很多时间

产品名称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以节约很多时间

公司名称 上海道商企业服务中心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沪路99弄3号

联系电话  15021594806

产品详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
《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国家对电信业务经营按照电信业务分类，实行许可制度。 经营电信业务
，必须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取得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颁发的电
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未取得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从事电信业务经营活动。 如擅
自经营的，由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依据职权责令改正，没收
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万元的，处10万元以上100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资质全名：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
审批机构：省级广播影视局，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审核时间：20-40工作日 年检要求：每年1-3月
有效期限：2年 业务应用： 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或从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活动应当取得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即指从事微电影、专题、专栏、综艺、动画片、广播剧、电视剧等
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和节目版权的交易、代理交易等活动的行为。 哪些业务需广播电视节目许可证 从事
微电影、专题、专栏、综艺、动画片、广播剧、电视剧等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和节目版权的交易、代理
交易等活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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